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流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授权”是指董事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将《公司章程》赋

予董事会职权中的部分事项的决定权授予经理层。董事会行使的

法定职权、需提请股东大会决定的事项等不可授权。 

 

第二章  授权原则 

第三条 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授权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审慎授权原则。授权应当优先考虑风险防范目标的要

求，从严控制。 

（二）适时调整原则。授权事项在授权有效期限内保持相对

稳定，并根据内外部因素的变化情况和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适



时调整。 

（三）有效监控原则。董事会对授权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授权权限执行进行有效监控。 

 

第三章  授权管理 

第四条 董事会授权经理层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实施公司党委会、董事会安排决定的事项；研究

经理层需提交党委会、董事会审议的重大事项；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研究决定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工作重大事项； 

（三）拟订公司年度经营和投资计划、财务预决算方案、利

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方案等； 

（四）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五）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及具体规章； 

    （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

管理人员； 

   （七）董事会闭会期间，按照董事会批准的年度预算有权决

定公司拟发生的单项金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交易或资产处置，并

应在下一次董事会上报告有关情况；  

   （八）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公司职工的聘用



和解聘方案； 

    （九）研究决定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职权范围内的有关事项。 

第五条 董事会审议具体事项时可对经理层进行临时性授

权。临时授权事项，应以董事会决议的形式明确授权背景、授权

对象、授权事项、授权期限、行权条件等具体要求。 

第六条 经理层应按照相应的工作规则和有关管理制度行使

公司董事会授予的职权。经理层对授权范围内事项的决策，应以

总经理办公会方式进行决策。 

第七条 经理层依据授权决定的重大事项，应履行公司党委

前置审议程序。涉及公司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听取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的相关意见建议。 

第八条 当授权决策具体事项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

理层有责任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再行决策后决定。  

 

第四章  授权期限 

第九条 授权有效期一般为一年。授权期满后，授权事项未

撤销的，原授权继续有效，至董事会做出新的授权为止。授权期

限届满或者授权被变更、被撤销的，授权终止前已经实施、 授

权终止后需要继续完成的行为的效力不受前述期限的影响。  

 

第五章   监督与责任 



第十条 董事会有权对经理层的决策过程及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保障对授权执行的有效监控。 

经理层应在每年度结束后向董事会报告授权决策执行情况。 

第十一条 经理层应严格按照授权范围，忠实、勤勉地从事

经营管理工作，行使职权不得超越授权范围。 

第十二条 经理层有下列行为，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

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 

（一）做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二）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决策失误； 

（三）超越董事会授权范围做出决策。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冲突时，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为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和修订。 

 

 


